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轉學生簡章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二、招收年級：一年級第二學期 

三、招收科別及人數 

   (一)日間部 

科別 人數 科別 人數 

普通科 7 觀光事業科 6 

體育班-輕艇 3 應用日語科 5 

體育班-划船 5 商業經營科 5 

體育班-籃球 3 餐飲管理科（正規班） 2 

體育班-跆拳道 2 餐飲管理科（階梯式建教班） 7 

電機科 5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8 

資訊科 6   

 (二)進修部資訊科 8人。 

四、報名資格 

   (一) 114學年度入學： 

1.無大過紀錄，一年級上學期德行評量功過相抵後，累計未達小過乙次者。 

2.一年級上學期曠課節數未達 14節。 

3.一年級上學期事、病假節數未達 70節。（流感或其他重大傷病請檢附證明） 

(二) 114學年度前入學：      

      1.無大過紀錄，在學期間德行評量功過相抵後，累計未達小過乙次者。 

2.在學期間最後一學期曠課節數未達 14節。 

3.在學期間最後一學期事、病假節數未達 70節。（流感或其他重大傷病請檢附證明） 

    (三)進修部：在學期間無大過紀錄。 

五、報名日期：115年 1月 7日(三) 09:00～17:00 

              115年 1月 8日(四) 09:00～17:00 

              115 年 1月 9日(五) 09:00～15:00 

六、報名地點：教務處註冊組（南投縣水里鄉南湖路 2號） 

              連絡電話：(049)2870666#253、254 

七、報名手續 

 (一)繳交報名表（如附件 1），報名表實貼二吋半身照片一張，另一張貼於准考證。 

 (二)檢驗證件及繳費 

1.繳驗現在就讀學校學生證或在學證明。（114學年度前入學但目前休學者，提供休學證明書） 

       2.缺曠、獎懲紀錄表（原就讀學校出具之「完整獎懲紀錄證明」(含銷過前之紀錄)，並加蓋學校 

         戳章） 

         (1) 114學年度入學：列印日期為 115年 1月 2日（含）後至報名日前。 



         (2) 114學年度前入學：須列印所有在學期間之紀錄。 

       3.繳交報名費 400元。 

     4.若報名時因故缺繳相關表件，請填寫附件 3之切結書，並於 115年 1月 15 日(四) 17:00 前完成 

       補件，否則將不予錄取。 

  (三)領取准考證。 

八、考試日期、地點、科目配分及成績計算 

 (一)考試日期：115年 1月 10 日(六) 09:00～11:00。 

 (二)考試地點 

    1.體育班：本校濁水樓。 

    2.日間部其他科別暨進修部：本校傳業樓 3樓社會及商業科教室。 

 (三)考試科目及配分如下 

1.體育班：專項術科測驗 100分，測驗說明如附件 2。 

2.日間部其他科別暨進修部：國文 100分、英文 100 分、數學 100分。 

 (四)成績計算 

1.體育班專項術科測驗成績 100分。 

2.日間部其他科別暨進修部測驗成績 100分（占分比例為國文 40%、英文 30%、數學 30%）。 

3.原就讀學校獎勵計分，功過相抵後之計分標準如下： 

  嘉獎乙次 1分、小功乙次 3分、大功乙次 9分，得累計積分，本項至多採計 20分。 

4.測驗成績加計原就讀學校獎勵計分為總成績。 

九、錄取標準 

    (一)體育班：依總成績擇優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依專項術科測驗、原學校獎勵計分比序錄取。籃 

       球專長專項測驗成績未達 60分不予錄取。 

    (二)普通科：轉學考之國文、英文筆試成績若低於 60分，不予錄取，但仍可參加其他科別的志願分 

       發。 

    (三)日間部其他科別：參照總成績依志願序擇優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依國文、英文、數學比序錄 

         取。 

    (四)進修部：依總成績擇優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依國文、英文、數學比序錄取。 

    (五)上列各招生科別得不足額錄取。 

十、錄取公告：115年 1月 13日(二) 17：00 前，於本校網頁公告錄取名單。 

十一、報到時間及地點： 

      日間部：115年 1月 15日(四) 09：00～12：00，玉山樓 2樓教務處。 

      進修部：115年 1月 15日(四) 18：00～21：00，傳業樓 1樓進修部辦公室。 

十二、因轉學而未修習之學分數，一律參加重補修，轉入後不得再申請校內轉科。 

十三、報名時未繳驗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者，須於考試當天至教務處補繳驗，否則不得參加考試。 

十四、錄取本校餐飲管理科(階梯式建教班)之學生，須於 115 年 2月 2日(一)至 115年 2月 6日(五)參加 



      寒假課程，該課程屬必修課程，納入學分審查，不得無故缺席或拒絕參加。 

十五、『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3點規定，學生重讀、轉學或復學後，得就扣

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十六、本簡章經招生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轉學生考試 

 報      名      表 試場座號  

 
 
(

貼 
 

相 
 

片 
 

處)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行動電話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學校                學校           科   年級第  學期肄業 

通 訊 地 址  

□日間部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第四志願 第五志願 

     

□體育班   □划船    □輕艇   □籃球   □跆拳道 

   □進修部資訊科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關係  電話  

上 列 各 欄 請 考 生 用 正 楷 自 行 填 寫 

成 績

登 錄 

測驗 

成績 
 

獎 懲

計 分 
 總成績  錄 取 別  

繳 驗

證 件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獎懲缺曠紀錄表    

□其他證件__________ 

收   費 
 

 

登記 

發准考證 
 

------------------------------------------------------------------------------------------------------------------------------- 

成   績   通   知   單 
 
玆通知              同學參加本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轉學生考試 
 
成績如下： 

試場座號 
 

科          目 成          績 錄   取   別 

考試科目           分 

 獎懲計分           分 

總成績           分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招生委員會 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0  日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招收轉學生考試准考證 

考試時間 115年 1月 10日（星期六）9：00至 11：00 

( 
 

實 

貼 
 

相 
 

片 
 
) 

考試地點 

體育班：濁水樓 

其他科別：傳業樓三樓社會及商業科教室 

試場座號  考生姓名  

     注意：1.本證請妥為保存，錄取後憑本證及成績單辦理註冊事宜。 

           2.無准考證者不得入場應考。 

＿＿＿＿＿＿＿＿＿＿＿＿＿＿＿＿＿＿＿＿＿＿＿＿＿＿＿＿＿＿＿＿＿＿＿＿＿＿＿＿＿＿＿＿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轉學生考試試場規則 

一、 測驗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失，考生應於

測驗當日攜帶與報名時同式相片和身分證件，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補發。 

二、 測驗正式開始後 15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若強行入場，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三、 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 30分鐘內，考生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四、 文具自備，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有圖形、文字印刷於其上，其他非應試用品請勿攜入試場，

且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五、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抽煙、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測驗中飲水或服用

藥物時，須於測驗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六、 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行為；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

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七、 測驗完畢後必須將答案卷和試題一併送交監試委員，經監試委員確認無誤，然後離場。攜出答案卷

或試題經查證屬實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八、 非應試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或補習班文宣品等，以及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穿戴式裝

置、呼叫器、收音機、鬧鐘及MP3、MP4 等多媒體播放器材，一律不准攜入試場。若不慎攜入試

場，於測驗開始前，須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不得隨身放置；電子產品須完全關機或拔掉電池。

若隨身放置而經監試人員發現者，國文、數學、英語 3科扣該科測驗分數總分五分之一。 

九、 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但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 

十、 國文、數學、英文，務必使用黑(藍)色墨水的筆，不得使用鉛筆。修正時須用修正液（帶）擦拭乾

淨，答案卷如有書寫不明顯或汙損等情事，致閱卷人員無法辨認者，其責任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十一、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委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十二、測驗結束鐘（鈴）響起，監試委員宣布本節測驗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交卷離場。

交卷後強行修改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經制止後停

止者，國文、英文、數學 3 科，扣該科測驗分數總分五分之一。 



附件 2                       體育班專項術科測驗說明 

一、划船、輕艇專項：測功儀 2000 公尺計時測驗(100分)。 

測功儀得分量表 

分 數 男子 女生  分 數 男子 女生 

100 8’05 9’05  58 8’26 9’26 

98 8’06 9’06  56 8’27 9’27 

96 8’07 9’07  54 8’28 9’28 

94 8’08 9’08  52 8’29 9’29 

92 8’09 9’09  50 8’30 9’30 

90 8’10 9’10  48 8’31 9’31 

88 8’11 9’11  46 8’32 9’32 

86 8’12 9’12  44 8’33 9’33 

84 8’13 9’13  42 8’34 9’34 

82 8’14 9’14  40 8’35 9’35 

80 8’15 9’15  38 8’36 9’36 

78 8’16 9’16  36 8’37 9’37 

76 8’17 9’17  34 8’38 9’38 

74 8’18 9’18  32 8’39 9’39 

72 8’19 9’19  30 8’40 9’40 

70 8’20 9’20  28 8’41 9’41 

68 8’21 9’21  26 8’42 9’42 

66 8’22 9’22  24 8’43 9’43 

64 8’23 9’23  22 8’44 9’44 

62 8’24 9’24  20 8’45 9’45 

60 8’25 9’25  以下成績以 20分計 

備註：得分換算例如男子公開級 2000M，8'25得分為 60分以此類推 

二、籃球專項測驗說明 

   (一)測驗項目與計分：測驗項目採分組比賽，總分計 100 分。 

   (二)分組與比賽方式：依報名順序分組對抗，人數不足 5人時，由本校籃球隊員遞補。比賽時間 5至

10分鐘，以人盯人方式防守。 

   (三)評分項目與配分： 

       1.進攻表現：基本動作、助攻、投球命中率、掩護觀念等整體表現。佔測驗成績 50分。 

       2.防守表現：籃板、阻攻、抄截、補位觀念等整體表現。佔測驗成績 50分。 

三、跆拳專項測驗說明 

  (一)對練比賽：隨機分組（50%） 

  (二)連續動作踢擊：抽測 2至 3種規定動作（30%） 

   (三)基本踢擊：旋踢、空中兩腳旋踢、下壓、側踢、後踢、後旋踢、360度旋踢（20%）。 



附件 3 

報考切結書 

本人               報考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轉學生考試，因故缺繳                  

             資料尚待補件，將於 115年 1月 15日 17:00前

完成補件。若有違背，願意依簡章規定不予錄取。 

特此切結 

此致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立切結書人：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日）               

                      （手機）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